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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乌人社办发 C2018J 23 号

转发〈关于企业年金方案备案有关问题
的通知〉的通知

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企业、事业单位:

现将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企业年

金方案备案有关问题的通知))(内人社办发C2018J 136 号)，

转发给你们，请按要求做好企业年全方案的备案工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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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第 20号).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企业年金方案各案有关事
宜通知如下:

一、企业年金方案备案地

建立企业年金的羊位，应当将企业年金万案报送基本养

老保险参保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。其中，在

自治区境内注册的集团公司，企业年全方案报送集团公司总

部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。

二、企业年金方案备案程序和备案提供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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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年金万案备案程序和备案提供材料，按照《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企业年金方案备案

工作的意见))(人社厅发 (2014) 60 号)规定执行。

三、原备案方案调整与变更

2018 年 2 月 l 日以前，按规定建立的企业年金方案与《企

业年金办法》规定不一致的，单位应在 2019 年 l 月 31 日前

调整变支年金方案有关内容，并向原备案行政部门报送《调

整企业年金方案备案表》重新备案。

四、机关事业单位中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员建

立补充养老保险

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其他

非企业单位，为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的，参照《企业年金

办法》规定执行。

附件: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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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内蒙古自治区调整企业年金方案备案表

单也 法人

名称 代表

通讯 社保

地址 fl: 码
经办人 电话

调整

企业

年金

方案

有关

内容

简要

说明 (草) 年 月 日

人社 根据《企业年金办法>>.同宦、的、单位调整变吏原企业年金

部门 方案有关条款内在.

备案 (章) ~~ 月 日

革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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